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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 

法律顾问的说明 

1. 按照执行委员会在 EB118.R2 号决议第 6 款中的要求，卫生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由
代理总干事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二条召集。这一要求构成执委会在其第
118 届会议上为处理前任总干事李钟郁博士去世造成的后果和加快选举下任总干事的程
序采取的步骤之一。 

程序问题 

2. 召集特别会议的特殊情况，包括在执委会第 119 届会议休会后只举行一天会议及
在会议上为总干事一职提名一名人选这一事实，提出了若干程序问题。下文概述其中
最重要的问题，供会员国参阅。 

3. 就特别会议的议程而言，代理总干事应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在临时议程中只列入了
一个项目，题为“总干事”，包含两个分项目，分别题为“任命”和“批准合同”。按照《世
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七条，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应只包括执委会所提出的项目，
不得列入其它项目。 

4. 《议事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卫生大会“在每届例会上”应选出一名主席及五名副
主席，任职“至选出继任者时止”。因此，在上一届例会上选出的官员对于在下一届例
会开幕之前召集的特别会议而言仍然在职。因而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选出的主席
和五名副主席将主持特别会议，同时无需组成和召集提名委员会。 

5. 考虑到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只包含一个项目，将在全体会议上进行处理，因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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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和乙委员会将不举行会议，并且由于会议极其短暂，似乎不必要成立和召集会
务委员会。 

6. 由于这是卫生大会的一次独立会议，会员国和准会员为出席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
大会提交的全权证书不再有效，并且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二十二条提交新的全权
证书。根据第二十三条，将在会议开始时任命证书委员会。 

7. 考虑到会议短暂，证书委员会将只于 11 月 9 日上午举行一次会议。因此，强烈敦
促会员国和准会员分别在 2006 年 11 月 6 日之前和按召开会议信件所示提交其代表的
正式全权证书（即按第二十二(2)条规定由国家元首、外交部长、卫生部长或其它相应
的部门领导颁发的正本）。 

任命（临时议程项目 2.1） 

8. 世卫组织《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总干事经执行委员会推选，由卫生大会任
命之，其任命条件由卫生大会决定。卫生大会将根据其《议事规则》，特别是第一 O 八
至一一二条审议该议程项目。卫生大会举行不公开会议审议执委会的提名，并且传统
上在审议任命的合同条件时继续举行不公开会议。 

9. 执委会将在其于 11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的第 119 届会议上提名担任总干事一职的一
名人选并将向卫生大会立即提交这一提名供其于 11 月 9 日审议。卫生大会将通过审议
一项决议草案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提名。该决议草案按照以往卫生大会的标准格式，内
容如下，但执委会提名的人选姓名将由大会主席在无记名投票开始之前宣布： 

世界卫生大会在其第一届特别会议上 

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提名， 

任命…………………… 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10. 第一一 O 条规定，必须通过无记名投票作出接受这一提名的决定。选票将提供“赞
成”和“反对”选择方案。如出席及投票表决会员国的三分之二多数投“赞成”票，即支持
提出的决议，则接受这一提名。经 WHA57.8 号决议批准对第七十二条的修订，对任命



SSA1/IFN.DOC./1 
 
 

 
3 

总干事实行三分之二多数的要求。 

批准合同（临时议程项目 2.2） 

11. 卫生大会将审议向被任命者提供的合同1。该合同由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19 届会议
上建议，并且包含其建议的决议将连同合同文本一起立即提交卫生大会。 

12. 合同内容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与提交给卫生大会的历届总干事的合同相同。但是，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合同期限及其起始和终止日期。虽然《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
一 O 八条确定总干事的任期为五年，但是应用这条规定将导致在例外情况下指导目前
程序的不切实际的结果，因为下任总干事的任期将在卫生大会两届例会之间中途届
满。因此，执行委员会在 EB118.R2 号决议第 7 款中建议卫生大会暂停实行其《议事规
则》第一 O 八条，使下任总干事的任期可在某一届卫生大会闭幕之后不久届满。此
外，虽然历届总干事的合同始终从 7 月 21 日开始，但是对于下任总干事而言并非如
此。 

13. 鉴于这些原因，秘书处向执行委员会第 119 届会议提交的合同草案2未填写合同的
起始日期和终止日期，以便执委会可向卫生大会提交适当的建议。为促进就合同的起
始日期作出决定，秘书处将要求作为提名提出的每一人选准备好向执委会表明，如获
任命，他或她何时适宜就职。 

14. 在不公开会议审议议程项目 2.1 和 2.2 之后，卫生大会将重新举行公开会议，以便
为了公开记录在案的目的宣布其不公开会议的结果。然后，将要求新任总干事按《人
事条例》第 1.10 和 1.11 条规定进行就职宣誓3，并与代表本组织的卫生大会主席联合签
署批准的合同。 

=  =  = 

                                                 
1 文件 SSA1/2。 
2 文件 EB119/2。 
3 人事条例第 1.10 条中包含的就职宣誓内容如下：我庄严宣誓（保证、确证、允诺）竭尽忠诚、审慎和自觉地

执行委诸于我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文职人员的职责，在履行职责及调整我的操守时，我将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利益
为唯一考虑，并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的其它机构对我工作的指示。人事条例第 1.11 条规定，总干事

的口头宣誓应在世界卫生大会公开会议上举行。 


